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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就应全面继承；要发展，就须放手发展——以合肥地方剧种庐剧为例谈中

国传统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钱久元 詹向红 张景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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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以庐剧为例，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其意图则在于与文化

界同人共同协商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戏剧之思路。本文主要就合肥庐剧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

的意见,认为应当放开对于剧种的约束,剧种的保护应当以保存优秀的传统剧目为核心，在完成了额定传

统剧目的演出任务之后，剧团的其他演出就不应当有剧种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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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时代，文化的传播速度已经瞬时化，远在万里之外的现场演出，我们都可以通过广播、电视

立即收听、收看到。现代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是渠道众多，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录象等等为

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传播媒介。所以，过去的那种由于自然地理上的分界而导致的“文化割据”现

象已经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只要你愿意，国内外最大

腕的明星可以与你朝夕相见。  

  主要得力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化的共性因素越来越强，地方性的文化建设似乎已经不像

以前那么重要了。应当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啊！然而，它也确实为我们的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提出了

一个全新的、急待解决的课题。  

  在现、当代，合肥文化活动在合肥市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搞得比较有声色，尤其是在群众文化活

动方面。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合肥毕竟还不能算是中国一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的底蕴

上，她还不能够跟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相提并论。而且，就现、当代的情况而言，与正在快步建设

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合肥市在经济基础、科技水平、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都

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很难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赶上这些经济、文化相对更为发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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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我们合肥市的文化事业建设就只能够随大流？是不是合肥的文化建设就只能够步那些

“国际大都市”的后尘？是不是我们合肥市就可以因此而放弃对于地方性文化特色积极主动的追求了

呢？  

  尽管中国乃至于全球之“文化村”由于现代文化传媒的极大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文化的共性特征

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认为，局域性的文化特征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的。文化共性的加强并不根本性

地排斥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局域性文化特色的追求与形成必将为总体性文化增添灿烂的光彩。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努力，有着比较优越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且目前已经拥有了数百万

的城乡人口，有着相对比较完整、成体系的文化机构的合肥，一定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一定能够在地方

文化建设上有所作为，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省会级城市文化事业建设的楷模！  

  我们合肥市，是地处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一个省会城市，古称庐州。就历史传统来看，合肥地区的文

化是比较富有特色的，庐剧就是合肥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地方性特色很强的剧种。  

  为了更好地把庐剧变成合肥地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为了更好地建设合肥地方特色的文化，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全民族的文化建设大业，本文尝试性地就合肥庐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建

议和设想，仅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合肥庐剧的现状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戏剧剧种一直不大景气，市场效应总体上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中国传统戏

剧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观众大量流失的问题，剧场演出上座率很低。中国传统戏剧总体状况不佳，庐

剧又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比较小的一个剧种，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合肥庐剧目前的生存、发展状况不仅

不会比全国各地的其他剧种更好一些，相反，比起京剧、黄梅戏、越剧、昆剧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全国影

响乃至于世界影响的大剧种来说，它的生存、发展状况还会更差一些。我们是继续发展变革这一剧种，

努力寻找该剧种的新形式、新内容以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呢？还是把它作为古董一样保护起来呢？

其实，我们认为，对于全国的中国传统戏剧剧种而言，我们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保

护的基础上寻求发展，而对于合肥的地方性的剧种庐剧而言，情况就更应当是如此了。这也就是说，作

为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性剧种，庐剧更应当受到我们政策性的保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世界文化历史上确实有过某些早已经“过时”的艺术样式在新的

历史环境下重新繁荣兴旺的例子。旧文艺形式的“复兴”确实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一般地来说，

这又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我们可以提出“振兴京剧”、“振兴昆剧”以及“振兴庐剧”等等这样的口

号，这种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也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称赞的，不过，实际上，在文化多元化倾向加

剧，在人民的娱乐活动方式五彩缤纷的今天提出这样的口号，首先是实际上没有这种切实的必要，其次

是很难实现其预期的效果。我们已经为振兴民族戏剧高声呼吁并且努力奋斗了上百年了，其效果如何？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现实不是已经给了我们比较客观的答案了吗？  

  庐剧，至少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它对外地的观众影响不大。而就合肥地区来说，虽然还有一些本地

的老百姓喜欢，尤其是在乡村，但是，大部分的民众显然已经疏远了它。要想在一夜之间让庐剧振兴起

来，那谈何容易啊！古代的马车跑得再快也跟不上今日的汽车、飞机，剧场演出即便是看客爆满也不可

能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多。所以，我们与其挖空心思地“振兴”庐剧，还不如首先把它保护起来再说，在

保护的前提下再来探寻振兴的道路，寻求发展的机遇。而且，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既然要保护，那就应

当完完整整地保护；既然要发展，那就应当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发展。  

                            二、今昔剧团模式对比  

  也许，我们现代人并不是十分地了解，过去的剧团（或者叫做戏班子）原则上是没有剧种的限定

的，或者说，它们并不象我们现在的剧院、剧团这样把剧种属性界定得如此地严格。清代官方曾经主要

从有利于伦理教化等方面的考虑而鼓励昆剧，打压其他地方戏剧种，但是，总体上来说，过去的剧团一

般都是民间性质的，官方对于剧团的剧种属性极少干预，更不用说去限定它了。剧团的剧种性质是自然

形成的，并且也是自然变化的，剧团的剧种性质是随着演出市场的变化而处于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地变动

之中的。比如说，近代上海地区的舞台上最先流行的是昆剧，那么，这个时候在上海演戏的当然应当是

“昆班”，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些所谓的“昆班”实际上就是“昆剧团”。然而，过不了多久，徽

剧在上海地区就大大地流行了起来，很快就压倒了唱昆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原先唱昆剧的演员

当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他们或者跳槽到唱徽剧的班子里与徽剧演员同台演出，或者干脆改唱徽剧，这

样，上海的剧团自然而然地就由“昆”变“徽”了。再过一段时间，徽剧又不行了，它又被先前进入北

京并在北京起了变化的“新徽剧”即京剧给打败了。那时候，剧种的兴衰沉浮市场说了算，观众是上

帝，所以，上海地区的徽剧团很快就要求京剧演员来自己的戏班里“搭班”，或者徽剧演员干脆进入京

剧班子改唱京剧，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上海流行起来“京徽同台”或“京夹徽”的“二不象”来，由

此促进了“海派京剧”的形成，促进了剧种的革新发展。  

  过去剧团的民间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面对市场，决定了它们必须面对观众，不管你上演什么，首先

要让观众喜欢，观众不来看你的戏，演出赚不到钱，那演员真的就得饿肚子，所谓的“戏班子”也就不

得不自动解散。  

  如果说过去的剧团体制是市场决定剧种，那么，我们今天的剧团体制则是剧种决定市场。我们现在

的剧团基本上是官方性质的，剧团的剧种性质也是政府给定的，原则上，京剧团只能排演京剧，黄梅戏

剧团只能排演黄梅戏，庐剧团只可以演出庐剧，很少有例外。因为有政府财政等方面的扶持，演员总会

有饭吃的，剧团一般倒闭不了。  

  过去的那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民间性剧团（戏班子）体制，其有利之处在于始终面对市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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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清楚，不重视市场，不考虑观众的趣味，经济上就没有出路，所以，它们必须常演常新，这就往

往能够促进剧种的发展，促进新的艺术样式的形成；而其不利之处则是在于难以保存剧种，观众喜欢什

么就上演什么，“捡了西瓜丢了芝麻”。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这个“芝麻”也许暂时失去了观众，

但是，其文化的价值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就拿昆剧来说，它曾经在演出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过徽剧，后来

则更不是京剧的对手，但是，它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呢？它是否就应当被人们遗忘了呢？不，昆剧的艺

术价值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它不仅没有被遗忘，相反，在中国现有的数百个传统戏剧剧种当中，它率先

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官方性质的剧团体制恰恰与之相反，其有利之处是在于它便于对现有剧种的保存，因为

剧团原则上不再为自己的生存而发愁。我们现在的剧团一般都要贯以“某某”剧种的称号，所以，这些

剧团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定性了，它们一般地不会演出与自己既定的剧种不同类型的戏，不难理

解，当前的剧院、剧团体制对于保存现有的剧种是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的。而现行的剧团体制的不利之

处同样是显而易见，它容易造成对于市场的忽视。  

                          三、当前剧种创新的困境  

  非常值得我们反复寻思的是，我们现在的传统戏剧剧团并不是十分地安心于对自己的剧种的保护，

并不是非常满足于剧种的朴素形态，而是殚精竭虑地在寻思“发展”，昆剧团的人很想让昆剧变化一

下，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创新一下，比如增加一些西洋乐器等等，使得昆剧更加“适应”时代；京剧团

的人也很想搞出一个什么“现代”派之类的京剧；其他剧种剧团的情况估计也是与之类似。尤其耐人寻

味的是，这种“改革”的努力还总是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本文作者曾经和好几个不同剧种的剧团团长

交流过，他们都显示出很有发展自己剧团所属的剧种而使之“现代化”的雄心，但同时又表现出无可奈

何的困惑，大有抓住自己的头发登月亮的苦处。比较共同的问题是：改革的办法倒不是没有，但是一

改，就会有人说不是原来的剧种了。因为剧团的剧种性质是既定的，一搞改革就有可能把原先的剧种性

质给“改革”掉，这当然使得众多剧团的领导人望而却步了。  

  实质上，这正是我们在传统戏剧改革中画地为牢的结果，因为预先设定了剧种的框框，改革的范围

实际上也就几乎被封死了。我们本来构筑的就是防御性的工事，但是，我们的官兵们却并不安心于呆在

工事里死守，这种迫切的进取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调整好攻守态势而贸然进攻，那

就可能要犯一种战略性的错误了，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改革，这决不仅仅是剧种内部的量变过程，它还有着更为壮观的质变过程。

我们现在的许多剧种，都是在不断的创新中产生的，它们大都是在打破了原有的剧种的框框之后才形成

的，影响深远的国戏京剧就是在突破了徽剧的剧种界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在剧种的疆界之前裹足不

前，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就不可能指望有新的剧种的产生。这就仿佛是钻进了圆周率“π”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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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似的，似乎永远都在进步，你可以一直计算下去，这个数字永远都在增加，但是，你不应当为之太过

惊喜，因为它永远也不可能进步到 3.2。要想获得实质性的进步，那就必须打破这个圆周率的“发展”

体系。  

  说句比较直率的话说，我们多年以来的传统戏剧实践显示出，一方面，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现行的剧

团体制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现行剧团体制在剧种保护上的长处；而另一方面，现行剧团体制的不利之

处却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剧种的界定牢牢地捆住了艺术发展的手脚。可不是吗？现行的剧团体制实质上

是一种保护性的体制，保存剧种是现行剧团体制的制度性优势，但我们却不安心、不满足于保护，我们

拼命地寻求革新。革新当然也是一件大好事啊！但我们又被现行剧团体制的不利之处给牵制住了，我们

的革新又不敢冲破剧种的限定。看来，这个革新的结果也确实不可能“新”到哪里去。  

  多年的传统戏剧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再这样画地为牢似的在剧种体系的“圆周率圈套”里

拼命地寻求“发展”，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够得到发展，相反，我们还有可能丢掉原来的传统，邯郸人

学步，没有学好新步法，反而自己都不会走路了。这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剧院、剧团格

局不肯变更的话，我们不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我们也难以做到原汁原味地“守旧”。我

们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哗众取宠。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剧团都嚷着要改

革，但是，效果如何呢？报刊上似乎也经常不断地传来某某剧团正在进行某种某种新尝试的消息，但

是，究竟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到底有多少真正地站得住脚？我们搞出来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新东

西？我们真的找回了市场，找回了观众了吗？事实上，我们没有拿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另一方面，

原有的纯朴形态的演出却已经几乎绝响了。近百年来，我们发现过哪个剧团还在进行剧种原初面目的演

出？多少年来，我们的传统戏剧演出动不动就喜欢用色彩绚烂的灯光、豪华的舞台布景以及掺杂着西洋

乐器的交响乐队等等来眩人耳目，极少看见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我们并不是不欢迎或者根本上反对这种

“豪华”演出的尝试，不过，我们何必要一拥而上呢？其实，至少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那种使用一桌

一椅、一面小鼓和两把二胡所进行的原初形态的传统戏剧演出却更是我们许多人，尤其是我们戏剧研究

工作者们迫切地想要观看的。我们很想了解在过去的那种“贫困”状态之下的传统戏剧演出中，我们很

想在这种状态之下演员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表演把艺术的时空呈现在观众们的眼前的。  

                      四、打破框框，在继承中求发展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清现行剧团体制的优势和不足，要想做到两全其美，要想实现既继承又发展的

愿望其实也并不困难。  

  我们认为，剧种的继承和保护，不应当以保存剧团为本，而应当是以保存剧目为本。就拿合肥庐剧

团来说，庐剧的一些具有剧种代表性的传统剧目，如《借罗衣》、《讨学钱》、《打芦花》、《休丁

香》、《秦雪梅》等，我们就应当比较完整地按照庐剧传统的、经典的演出形式把它们保护起来，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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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保存下来。象这样的剧目应当成为庐剧团的保留剧目，庐剧团的每个人都应当熟悉这样的剧目，每年

都应当集中排练一段时间，每年都应当在公众场合上演 20—30 场这样的戏。不必去追求上座率，因为我

们追求的是文化，我们的演出是要让市民和外来观光者了解合肥传统的地方传统戏剧。保存合肥的历史

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本文认为，甚至于庐剧团的这些保留剧目的排练都可以根据情况不同程度地公开化，市民和外来观

光者可以而且应当被允许进入排练场所观看，因为观看排练过程往往更加有助于了解这个剧种的特性。

本文认为，开放性的戏剧排练不仅可以成为合肥地区的一大文化景观，而且，这种排练其本身也可以成

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德国导演布莱希特的某些戏剧演出就很象演员在搞排练，那么，我们把排练作为某

种意义上的戏剧演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许，对于某些戏剧内容的排练来说，观众的在场有可能打断

导演的构思，或者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影响排练的正常进行，但是，至少对于庐剧的一些传统保留剧目而

言，观众的在场不仅不会对排练进程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

为，既然是经典性的保护性剧目，其舞台表演格局显然早已经定型化了，其排练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

就是演员们的对于这类剧目的“复习”过程，或者也可能是老演员带新手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之下，观

众的在场当然不会妨碍排练，而只能是有助于观众深入地了解庐剧，有助于培养演员的观众意识。在这

样的排练进程中，演员们甚至于还可以与观众进行某种形式的直接交流。  

  庐剧团的这种演出、排练既然是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那就应当属于财政扶持的范围。我们相信，

经过日常性的磨练，一定能够培养出一批庐剧传统艺术的保存者，庐剧传统剧目经过不断地日复一日地

打造，也一定能够更加炉火纯青，一定能够成为合肥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做的

话，我们觉得，虽然我们没有追随观众，观众也许会不请自来，市场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来寻找我

们。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保留剧目拿出去，拿到全国去交流，甚至于拿到国外去，我们的这种文化之所以

拿得出手，不是在于它的“新”，而恰恰是在于它的“旧”。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这种以保存经典剧目为基准的剧种保护模式绝不是不要发展，我们要的是在

剧种保护的前提下的求发展。要保护，那就要原原本本地保护；要发展，那就要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发

展。我们希望传统戏剧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新的生命力的获得不

应当是我们打强心针似的“振兴”的结果，而是应当放开手脚，把剧团放在商业市场中运作的结果。剧

种的革新发展应当依靠其自身内在的需求，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强行推动。  

  本文认为，传统戏剧剧团在完成保留性的、经典性的传统剧目的排练和演出任务的之后，我们的剧

种保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些剧团大可以去做其他它们想做的事情。比方说，合肥庐剧团在每年演出

20—30 场传统保护性代表剧目之后，它还要演出什么样的戏，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管它了，只要有可

能，只要合乎国家颁布的各项文化管理政策，它可以排演京剧，可以排演徽剧，甚至于排演话剧、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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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等等。它也完全可以把庐剧艺术特征糅合在其他剧种甚至于现代比较时尚流行的表演艺术之中，以至

于最终形成一个我们现在还难以说出名字的新剧种。由于在完成基本剧种保护任务之后放开了剧种的限

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有的剧团都处于同样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的庐剧团还可以与其他各个门

类的舞台表演单位进行人员上的自由流动，以适应各种形式的演出。庐剧，它应当成为我们合肥地区传

统戏剧发展革新的出发点，而不应是这种革新的目的地。  

  这种做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发扬了过去的剧团体制市场决定剧种、市场决定演出的优势，同

时，它又发挥了现行的剧团体制有利于剧种保护的长处。我们的这个剧团仍然是庐剧团，因为它牢牢地

掌握着随时可以上演的传统庐剧剧目，同时，它又充满了活力，在完成庐剧经典剧目演出任务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演出，如此一来，其市场效益必然会有所提高，其经济上也不至于过度地依赖

政府拨款，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压力也可以因此而有所减轻。而且，似乎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传统

戏剧的剧种得到发展。中国历史上许多剧种的产生几乎都是在与其他演出形式的不断交流中出现的，是

在文化市场上直接面对观众而出现的。  

  我们的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方针既维持了现行的以剧种划分剧团的做法，又使得剧种的发展变革有

了制度上的保证。何况，在稳定中求发展，这也正是我国一向所奉行不辍的优良政策传统。在保护中求

发展的思路和战略对于整体上逐步下滑的中国传统戏剧事业意义重大，而对于传统戏剧中地方性相对更

为强烈的剧种庐剧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合肥庐剧院（合肥庐剧团）不妨尝试一下，敢于尝试，敢为天

下先，这种努力其本身就将成为我们合肥地区的地方性文化特色，更不用说未来成功的可能性了。  

  关于合肥庐剧的发展问题，合肥文化界同人已经提出过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和建议了，例如，

有人提出合肥传统文化事业应当与合肥市的旅游部门结合，这确实是很有价值的思路。我们上文中所说

的合肥庐剧团的保护性传统剧目，它们就可以在逍遥津公园或者明教寺等合肥名胜古迹之处进行固定时

间的循环演出或者排练，而且这种演出与排练可以算在它的额定任务之内。这种演出可以对观众免费，

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宏扬和保存地方文化，它的经济上的事宜完全应该通过财政解决。当然，也可以与

旅游单位协商解决，因为，这显然有利于合肥旅游事业的发展。合肥学院刘跃平老师在审阅我们的这份

稿件之后还提出，应当把庐剧的一些代表性剧目的精彩片段拍摄成为介绍性的简短影片在公共汽车的视

频上面放映，以宣传和弘扬合肥地域的传统文化。这些建议都十分新颖，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尤其值得提倡的是庐剧与合肥市各大、中、小学的文化艺术教育单位的挂钩，应当积极鼓励和引导

庐剧的演出和排练走进学校，哪怕是义务性质地走进学校，合肥市庐剧团在学校礼堂里面进行演出的同

时还可以向学生们当场讲解庐剧的有关知识、庐剧演出的艺术特点等等，本文认为，这不仅仅是在传播

合肥市的地方文化，同时也是在为庐剧未来的演出市场培养源源不竭的观众群体。  

  有关中国传统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本文暂时就谈这么多。由于作者们的水平有限，其中的不当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之处实所难免。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愚者千滤，必有一得”，但愿我们的想法和建议能够为中

国传统戏剧的继承与发展有所裨益，对合肥庐剧的保存和发展有所帮助。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充满信

心，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地共同努力，我们不仅能够保存住对于美好过去、美好传统的回忆，我们还能够

创造出更加美好、更加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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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该文为多人合作研讨的成果，作者名称的顺序依据诸作者参与到该文研讨进程中来的时间先后

排列。 

 




